
香港是全球法制建设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对商标的保护制度更是十分完善，

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商品商标以使用为主，注册为辅”的商标管理理念上，也体现

在商标的转让上。

香港商标转让较为灵活，即便处于申请过程中的商标，也可以进行转让操作。

而对于正在使用中的商标，倘若商品或服务并不打算随商标一同转让，则需要满

足一定的要求，主要为：

商标受让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通常为转让起 6个月内，或专利审查官允许

的期限内），取得商标审查官的指示，并按其要求的方式和期限，在公示媒体上

刊登商标转让的公告。

如果某人或某公司，通过转让或转移取得了注册商标的相关权力，那么取得

该商标的个人或公司，也将作为商标的权利人在商标注册簿上进行登记。

如果商标转让时的文件或契约未按规定在商标注册簿上登记，那么这些文件

或契约都不能作为享有商标注册权的证据呈现（包括在法庭上，除非法庭另有规

定）。

同时，如果在商标注册成功后，使用情况发生变化，则必须向商标审查官提

出相应变更申请，由审查官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变更申请。虽然商标使用情况变更

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商标使用情况发生了变更，且没有向香港知识产权署申请

变更商标使用情况，则将被视为商标注册情况不真实，并将导致商标保护力度削

弱，在商标侵权及仿冒时维权处于不利地位。

商标使用权人发生变更时，应及时进行备案，备案所需的资料为：

1.双方就商标使用权转让而签署的协议；

2.注册商标持有人（转让方）所出具的情况说明；

3.注册商标持有人（转让方）出具的法定声明书；



如果商标的使用人（受让方）为商标持有人的全资子公司或公司附属机构，

则申请变更文件可以省略，但该商标必须是子公司或公司附属机构独家使用，并

且该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必须拥有足够的股本资金。

而商标项目变更涉及到商标备案信息的更改，因此所需的资料也较多，主要为：

1.商标申请人主体证明文件（副本）；

2.商标代理委托书；

3.商标项目变更申请书；

4.申请人主体项目变更证明；

5.香港商标注册资料及文件（副本）；

如果商标项目变更所需资料完整，经过约 1个月时间，商标项目变更即可办理完

成。


